
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需求學生(身心障礙類) 

鑑定安置現場審件作業流程 

 

 

報到處簽到  各校簽到領取號碼牌及 

送件檢核表 

   

 

特教通報網檢核 

 檢核學校送件總名冊 

是否進行提報動作 

<每校約 3-5 分鐘> 

   

第三大類 

其他障礙類 

審件 

 依據第三大類送件檢核表確認 

申請表件資料是否依序完備 

<每份申請表件需至少 3分鐘 

審件時間> 

   

第二大類 

自閉症、情緒行為障礙類 

審件 

 依據第二大類送件檢核表確認 

申請表件資料是否依序完備 

<每份申請表件需至少 3-5分鐘 

審件時間> 

   

第一大類 

學習障礙、智能障礙類 

依號碼牌順序審件 

 依據第一大類送件檢核表確認 

申請表件資料是否依序完備 

<每份申請表件需至少 5分鐘 

審件時間> 

   

送件完畢 

 送件檢核表各關審查完畢後之狀況： 

狀況 1：表件無需補件之學校，回校

後上傳個案 pdf 檔至雲端。 

狀況 2：表件須補件之學校，1週內

持送件檢核表至本縣特教資

源中心鑑定安置組補件，確

認表件無誤後，回校後再上

傳個案 pdf檔至雲端。) 

 

 


